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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不會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
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CIAM Future Energy Limited
信能低碳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45）

自願公佈 
有關節能業務之 
業務更新

本公佈由信能低碳有限公司（「本公司」）自願刊發，旨在讓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
資者了解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節能業務的最新業務發展。

(I) 光伏太陽能項目框架協議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信能工程（中國）有限公司（「信能工程」）與一間在中華
人民共和國（「中國」）註冊成立的公司（「夥伴公司」）訂立框架協議（「框架
協議」），據此，框架協議的訂約方（「訂約方」）同意在幾內亞一個由中國公
司營運的礦區就光伏太陽能發電項目（「幾內亞光伏項目」）及相關貿易事宜
進行合作。

夥伴公司同意，信能工程將成立一間專門的項目營運公司（「項目公司」），負
責營運幾內亞光伏項目，並訂立新能源專案合作合同書（「正式協議」）。

項目公司將負責幾內亞光伏項目的整體規劃、設計、篩選工程承包商及採購
相關設備，並作為該項目的融資代理，向市場上的第三方人士尋求項目所必
要的建設資金，包括但不限於憑藉信能工程母公司的上市地位有效地進行項
目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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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約方同意，幾內亞光伏項目竣工後，信能工程或信能工程指定公司應負責
該項目光伏太陽能發電的營運、管理、維護及確保正常供應光伏太陽能。將收
取總投資額1.5%的年度服務費。

幾內亞光伏項目總投資額初步估計約為人民幣40億元（以實際投資支出為準），
其中資本投資約為人民幣13億元，融資將根據框架協議進行。

訂約方同意，信能工程或信能工程指定的第三方公司須與夥伴公司就鋁土礦
進行國際貿易合作，協助辦理國際信用證，並安排物流及運輸相關服務。

該框架協議旨在促進訂約方合作，並表達雙方的合作意願。除保密條款外，該
框架協議對訂約方不具法律約束力。訂約方的合作須根據框架協議，並透過
簽署正式協議予以確立。本公司將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
則（「上市規則」），適時就正式協議作出進一步公佈。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
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有關夥伴公司的資料

夥伴公司為一間在中國註冊成立的公司，主要從事投資興辦實業業務。根據
框架協議，夥伴公司為幾內亞大型鋁礦項目一間公司的主要股東（亦為中國
境內唯一授權代表）。

據董事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截至框架協議日期，夥伴
公司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
的第三方，且與本公司及其關聯人士並無關連。

訂立框架協議的理由及裨益

本集團主要從事設計及提供節能解決方案、提供貸款融資服務及財務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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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持續致力於透過提供創新、可持續的解決方案，幫助客戶提升能源效
益並減少碳排放。董事認為，根據框架協議所進行的合作令本集團可運用其
在節能解決方案領域累積的經驗，符合本公司的業務策略，亦符合本公司及
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II) 電動車充電業務

茲提述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中期報告，其中披露，
本集團預期電動車（「電動車」）數量將迅速增長，從而增加香港對電動車充
電站的需求。此趨勢將有利於本集團開展電動車充電業務。高速電動車充電
站近期已開始測試營運。該充電站可同時為多輛電動計程車及私家車提供服務。
這標誌著本集團節能業務分部項下電動車充電業務的發展進一步向前。本公
司將持續監察市場狀況，並可能酌情考慮進一步發展此業務。

承董事會命 

信能低碳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蘇達文

香港，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鄭聿恬先生、張國龍先生、蘇達文先生及庄苗
忠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李黎明女士、楊偉雄先生及袁慧敏女士。


